
划指导下
,

可以编制 自己的增产 节约计划
,

·

进行独立核算
,

独立计算盈亏或 自负盈亏
。

企业

在产
、

供
、

销和人
、

财
、

物等各个方面都享有一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
,

同时
,

它对国家
、

对

社会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

这也就说明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在法律
_

上是一个完全具有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的社会组织
。

综合上述儿点法律特征来看
,

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
,

是一个有一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社

会组织
,

是一个依照国家法定的程序开办的
、

有其独立的组织机构和法定代表人的社会组织
,

是一个具有独立支配财产的
、

能够独立承担财产责任的社会组织
,

是一个完全具有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的社会组织
。 `

色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生经济联系和参与诉讼活动
,

包括在银行

设立账户
,

与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
,

在法院起诉和应诉等等
。

因此
,

我们可以认定
,

我国的

国营工业企业从其法律地位说
,

它就是完全具备
“ 法人

”
条件的 “ 法人

” 。 《条例 》 第八条对

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

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来看
,

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的
“ 法人 ”

条件还是不完备的
。

有

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认为
:

象中国这样的国营工业企业
,

计划由国家制定
,

产 品由国家分

配
,

企业没有 自己独立支配财产的权力
,

在他们国家就不能算作是
“ 法人

” ,

即使扩大 了企业

自主权
,

企业有一些权 力
,

也不完全是
“
法人

” 。

其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是 不

够
“ 法人

”
资格的

。

他们抱有这种看祛是不足为奇的
。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在生产资

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产物
。

我们中国则是
,

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

我们的国营工

业企业
,

或许不符合资产阶级法律所认定的
“ 法人 ”

条件
,

但以我们的法律来衡量
,

则可以

说是完全够得上
“ 法人 ”

资格的
,

而且与国际上所讲的
“ 祛人 ” 资格也基本相符

。

我国实行

法治
,

特别是在经济领峨里实行法治
,

进行经济立法
,

只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而不能

处处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来套
。

运用 “ 法人 ” 的概念也是如此
。

我们搞活经济
,

发挥市场

调节的辅助作用是必要的
,

但必须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
, 我们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 自主权是

必要的
,

但不能把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变或为企业集体或职工个人所有
。

国民经济管理本身是

有阶级性的 法律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

我们讲我国的工业企业法
,

讲我国的 “ 法人
” ,

应当从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出发
,

在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的前提下来讲法治

,

来讲 “ 法人
”
的

条件问题
。

我们说
,

像我们中国 目前这样的国营工业企业
,

实行扩权之后
,

有了法定的经营管

理 自主权
,

有了在国家授权范围内独立支配的财产权
,

就 可以说是具备了
“ 法人 ” 资格 了

。

我国实行
“
法人

”
制度

,

应该有利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

有利于我国四化建设的进行
。

矛小古
一

小
、

今

简讯
每毋 汾寺诊

中国法学会理事会在京召开

一九
/ \ 三 年十 一月十 六 日至二十 三 日 , 中 国法学会第一届第二次理事会在首都召开

。

中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 陈主显同志到会祝贫
,

并就开创法学研究新局 面
、

清除精神污 染子

重要 问题作 了讲话
。

中国法 学会常务副会长王仲方 同志代表常务理事会做 了工作报告
。

会议

用大 邵分时间座谈 了我 国法学研充的现状及一些法学学科今后发展的趋势
,

有十三位理事分

别 围绕这一 方面的 问题做 了大会发青
。

最后
,

由会长张友渔 同志 对会议作 了总结
。



不作为犯罪的原因力要发挥作用还必须有另一个条件
,

即行为人经过履行特定的作为义

务
,

确能保证损害结果不致发生
。

如果行为人虽然履行了特定的作为义务
,

但损害结果仍不
-

能防止
,

那末即使他当时是处在不作为的状态
,

我们仍不能认为他的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 系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

事物朝着原来的恶性方向发展是一种必

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

它实际上不存在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

因此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

人此时无论实施不实施自己的作为义务
,

都已经不能对事物的发展产生影响
,

当然也就不具
-

有原因力
。

但是
,

由于人们在事前一般很难对能否有效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下肯定的结论
,

因此决不允许任何人以此为借 口而不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

如果发生 了这种情况
,

行为人仍
然应当对不履行义务本身负一定的责任

。

从总体上肯定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

并 不等于就解决了每一个具体的不作为犯罪案件

的因果关系问题
。

犯罪现象千变万化
,

因果关系问题也错综复杂
。

每一个案件都有其各 自的
·

特定的条件
,

因此我们在认定犯罪的时候
,

应当坚持对它们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

不作
为犯罪

,

虽然其因果关系比作为犯罪更难认识一些
,

但同样也是可以解决的
。

从原则上讲
,

一切有关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和原则对不作为犯罪来说
,

同样也是适用的
。

三
、

对资产阶级关于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理论的评述

资产阶级刑法学家为了求证不作为行为的原因力
,

提出了各种理论
。

其中有一种主张认
.

为
,

不作为犯 罪的因果关系是由于行为人居于能够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地位而不加以防止弓!
’

起的
。

这一观点 目前在资产阶级刑法学界是所谓的通说
,

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不作为犯
`

罪
.

因果关系的正统学说
。

然而我们 只要对它稍加分析
,

就不难发现
,

这种理论把特定作为义务

排除在因果关系之外
,

而片面强调
“ 能够防止而不防止

”
是成立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唯一

条件
。 `

它势必导出这样一个结论
,

’

即不论什么人
,

不论他对某种损害结果有没有特定的防止
_

义务
,

只要他是处在能够防止而不防止的地位 ,, 就都伺犯罪结果之 l’of 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

例如对一个落水的人
,

岸边的群众不管有没有救护任务
,

只要掌握游泳术而不下水抢救
,

就
.

都对该人的死亡具有原因力
。

又如某住所失火
,

四周看到的人如不参加救火
,

就都同该失火
_

事件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

显然
,

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
,

而且也难以为人们所接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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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什杆朴杆飞

简讯 蒙 中国经济理论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
个兮个伞

乍 岭
.

今今令
峪

冲 令合矛

中国经 济法理论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三 年十二 月二 日至七 日在北京举行
。

这个讨论会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召开 的

。

参加会议的一 百二十多人
,

主要是来 自全国各地从事

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专家
、

学者
,

和在实 际部门工作的 同志
。

一 些民法学者和行政法学者也参

加 了这次会议
。

会议讨论 了我 国经济法的概念
、

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

经济法 和 民法
、

行政

法的关系
,

我 国经济法律 关系的 主休
,

我 国经济法 的体系和经济法学的体 来等问题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 员会副 主任
、

中 国法学会会长张友渔
,
以 《 坚持理 论 联 系 实

际
,

开创经济法学研究 的新局面
》 为题

,

到会发表 了讲话
。

( 苏 阳 )


